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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热议社会与法

! ! ! !陕西富平一名被看作技术权威
的妇产科医生，因为利益驱使医德
沦丧，参与婴儿拐卖，这条新闻令人
震惊。依据刑法第!"#条和!"$条，拐
卖儿童者最高可处死刑并处没收财
产，但收买方最高处%年有期徒刑，
最轻可不追究刑事责任。
一个常识是：没有买方，就没

有市场；没有市场，拐卖行为就可能
急剧下降。拐卖儿童犯罪迄今不绝，
对拐卖儿童的收买方，刑罚是否过
轻？记者就此采访了沪上知名刑事
辩护律师。

一条”产业链“：
刑罚重“头”轻“尾”
“人口拐卖，是社会危害极其严

重的犯罪，$&&'年以来，我国刑法已
修正(次，刑法对人口买卖一直采取

严厉禁绝态度。”李小华律师说。
依据刑法第!"#条，拐卖儿童要

处)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只要具备了以下一种情形，
即可处*#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情节若
特别严重，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这些情形包括———

! 拐卖儿童犯罪集团的首要

分子!

! 拐卖!名儿童以上!

! 以出卖为目的" 使用暴力#

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

! 以出卖为目的" 偷盗婴幼

儿# 造成被拐卖儿童或者其亲属重

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 将儿童卖往境外$

拐卖儿童犯罪，已经形成了一
道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终端就是

“收买家庭”，如果没有最终的收买，
前面的贩卖就失去了绝大部分“价
值”。刑法第!"*条对收买方的处罚
是：处%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
制，如果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
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可以不追究
刑事责任。这样的法条和司法现状，
给人的一种印象就是：在人口买卖
的这条“产业链”上，刑罚似乎重
“头”轻“尾”。

“事实上，对收买方处罚过轻，
并不利于抑制犯罪。”李小华说。

利益刺激：
膨胀人性之恶
套用一句保护鲨鱼公益广告中

的宣传语：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对于被拐卖的婴儿来说：没有买家，
就没有贩卖。

试想，当“送子观音”不再悬壶
济世，而是参与人口拐卖“产业链”，
职务便利成为犯罪便利，受人尊重
的妇产科医生蜕变成犯罪嫌疑人，
在这样的身份转变之中，不难看清
利益刺激，如何可能在“某些人”身
上泯灭人性，膨胀人性之恶。
谁提供了利益？收买方。
长期以来，对拐卖儿童犯罪，刑

罚重“头”轻“尾”，造成的一种结果就
是：“收买方的犯罪冲动没有得到有
效遏制，甚至收买方根本不认为收买
儿童就是犯罪。”潘书鸿律师说。

保障人权：
对收买方加重刑罚
拐卖人口犯罪，之所以存在，固

然有经济的、社会的诱因；但人不是
商品，人有人的尊严和价值，在“人”

被当成“人”看待的现代文明社会，
人口买卖，是不可容忍的犯罪。
“打击受贿，也要打击行贿，目

的就在于源头抑制。同样，当对收买
方的现有刑罚不足以从源头上抑制
人口拐卖的时候，刑法有必要提高
对收买方的处罚力度。”李小华说。
目前，一种社会现象是：当被拐

儿童被成功解救的时候，收买家庭
或因为“人财两空”而被舆论同情。
不容忽视的是，这个家庭作为“收买
方”的犯罪行为对社会秩序的戕害
和践踏———“收买方”的存在，正是
人口买卖“产业链”不断的根源。
“改变这种现象，有必要在适

当的时候修正刑法，毕竟，作为国
家大法的立法导向将直接影响社
会价值判断和人们的行为预期。”
潘书鸿说。 本报记者 姚丽萍

! ! !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周晓东 刘勇健）,万份临时入境许
可，*#次绿色通道，'###名 '!小时
过境免签旅客，)## 起现场行政处
罚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
入境管理法》实施满月，上海边检机
关热情服务与严格执法并重，依法
查处各类非法出入境和其他违法违
规案 )%"起，其中上海浦东机场口
岸就查处 %(&起，同比增加 *)#-。

(月 !日，上海机场边检站对
一名非法居留 %%天的外国人作出
罚款 $++++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
这也是上海口岸边检机关对非法居
留的外国人开出的首张万元罚单。

《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七十八条
规定，外国人非法居留的，给予警
告；情节严重的，处每非法居留一日
五百元，总额不超过 $万元的罚款
或者五日以上 $)日以下拘留。相比
于旧的法律规定，《出境入境管理
法》将对于非法居留行为的处罚额
度上限由 )+++ 元人民币提升至
$++++元人民币。边检民警向违法
行为人详细介绍了新法相关规定，

告知被处罚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违法行为人对边检机关依法作出的
行政处罚无异议，并表示将严格遵
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
外国人逾期居留现象在上海口

岸常有发生，边检机关提醒广大出
入中国国（边）境的外国籍旅客：在
中国停留、居留期间，要注意签证规
定的停留、居留期限，以免给自己的
出入境行程带来不便。

海港口岸出入境违法违规呈现
出不同形式。“对不起，先生，按照规
定不能为您办理登外轮手续”，崇明
边检站民警向一名外籍人员解释
道。(月 ,日，一名东欧籍人员来到
边检站申请办理临时登外轮许可
证。在核对相关单证信息时，民警发
现这位旅客持有的是“经济特区旅
游签证”，显示有“准予在深圳经济
特区停留”字样。依据我国有关法

律，该名人员超出限定的停留区域
活动已构成非法居留，因此不能为
其办理登外轮手续。崇明边检站民
警当即向该人员说明了拒办原因，
指出了其涉嫌非法居留的事实，并
移交有关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另外，《出境入境管理法》升级

了出入境管理服务水平，上海边检
总站在原有中文简体互联网门户网
站基础上，开通英文、繁体字多语言
板块，在拥有近 "+万粉丝的官方微
博“.上海边检”推出普法咨询板
块，同时温馨提醒广大出境入境人
员：及时了解掌握新法条款，及时咨
询，依法出入境。

500余人违反新规受边检处罚

收买被拐儿童，刑罚是否过轻？
没有买方，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拐卖行为就可能急剧下降。律师热议———

《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满月


